
民间借贷纠纷案比去年增近四成

为好贷款，担保人多找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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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报以《替人担保 30 万 借款人
不见了》为题报道开发区一位村民担保了 30
万元，但因借款人逃跑，承受不住压力而自
杀。 8 日，记者探访了解到，目前民间借贷
普遍，其中引发的纠纷也不少。据市中级人
民法院统计，截至今年 10 月，该法院共受理
此类案件 1670 件，去年同期 1231 件，增加了
35 . 7% ，公务员和教师作担保人较普遍。

案例>>

集资 100 万放贷，借款人跑了

聊城陈先生听朋友说
有家大型企业需要资金，
如果投入资金，可按照月
利息 1 . 2 分回报。陈先生
动心了，并发动村民集资，
共集资100 万。

当陈先生把 100 万全
投进去没多久，那家企业
的负责人却不见踪影了。
“朋友关系很好，我想应该
不会出问题，当时还去企
业看了，规模很大，现在出
事找不到人，村里人天天

去家里找，有的还要打
我。”陈先生说。

宋先生与陈先生情况
类似，他把自己辛苦做生
意挣来的 30 万元全部投
入到那家企业。“我们现在
已经起诉，企业里还剩下
一些厂房和机器，现在等
着法院宣判。”宋先生说，
听说企业是因为还不上利
息，资金运转不过来，补不
上钱了。

李先生在城区一家事

业单位上班，本来有稳定
的收入，日子过得不错，但
是自从他为人做担保后，
日子开始变得不安宁，整
天提心吊胆。“同事跟我说
他的朋友有企业，实力雄
厚，暂时需要资金周转，他
说我在事业单位上班，当
担保人容易贷款，我碍于
面子就答应了，担保了 2
万。”李先生说，他和另外
两人共担 6 万元，但过了
还款期那个人却不见了。

法院>>

公职人员参与担保，公务员教师居多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人员介绍，受银行信贷收
缩形势影响，民间资本流
通活跃，民间借贷数量剧
增。由于运行不规范、缺
乏监管等因素，导致民间
借贷纠纷呈逐年上升趋
势，因此形成的诉讼纠纷
今年大幅增加。

该工作人员说，以往
民间借贷纠纷主体多为自
然人，借款人和出借人一

般具有亲属、朋友等熟人
关系，现在民间借贷纠纷
主体则呈多样化，有的虽
以自然人名义出借款项，
但实际是担保公司等地下
钱庄在背后操作，有的甚
至直接以投资公司等经济
组织名义放贷。

“公职人员参与担保
情况严重。民间借贷中，
熟人间担保相当普遍，公
务员和教师作担保人现象

普遍，频频引发家庭纠
纷、离婚等情况。”工作
人员说，在案件起诉和审
理中，遇到的普遍是高利
贷问题，高利贷将复利计
入本金获取复利的问题当
前很普遍。另外，面对高
额利息，债务人往往下落
不明，借款中是否存在高
利贷及是否计算复利无法
查明，给案件事实认定带
来很大难度。

专家提醒>>

手里有钱最好保留，谨慎投资

市委党校经济管理
教研室副教授夏正智介
绍，目前民间放贷参与
人 和 对 象 多 为 房 地 产
商、中小企业和个人。
民间借贷普遍的原因，
与国家经济和货币政策
有关。国家通过财政扩张
保障经济增长，生产必定
扩大，从而需要大量资
金；存款准备金率提高，
市场上资金紧缺，银行基
准利率低，老百姓不愿把
钱存在银行。

“一些中小企业急需
要资金周转，但是由于部
分中小企业存在信用程
度低，抵押物少，银行

贷款难度很大，银行更
愿意贷款给一些国有控
股企业。而市场上存款
利率高，老百姓通过中
间人或公司放贷获得高
收入，这里有一定合理因
素。”

夏正智说，放贷带来
高收益的同时还存在高
风险，民间放贷一般是通
过中间人放贷，相比银行
放贷，在手续上存在一定
漏洞，往往没办法通过
正规途径解决。“银行
放贷需要繁琐的手续，
投放时考察很仔细，银
行放贷可以通过法律手
段解决。而目前高利贷

年利率达到 30% ，高的
甚至在 100% — 200%，远
高于国家法定贷款利率，
很多民间借贷借据上并
不显示真实利率。”

夏正智介绍，“灰色
融资”影响经济正常运
转，一些企业本来效益很
好，但因高利贷而关门，
却容易引发犯罪。“国家
应该调整政策，财政政策
回归中立收支平衡略有
盈余，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提高存贷款利率，同
时公检司法部门积极介
入，加强金融监管。”夏正
智说，老百姓最好保留现
金，谨慎投资。

聊城有不少小额贷款及担保公司。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法官>>

利率高银行同期四倍不受法律保护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说，按照当前法律规
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高
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
倍，高出部分为高利贷，
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法官提醒说，债务人
为出借人出具欠据等手
续时，一定要明确借款的
本金、利率，否则一旦形
成诉讼，在债权人不予认

可情况下，法院只能根据
欠条上显示借款数额予
以裁判，对高利贷及计算
复利方面无法查清。为债
务人担保时，一定要了
解担保的功能、存在风
险和所要承担的责任，
要对债务人资信能力调
查了解，否则不能轻易
担保。

5 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指出，当前特别要
依法妥善审理好涉及中
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引导民间借贷规范
发展，依法惩处非法集
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妥
善处理企业之间互相担
保、企业资金链断裂引
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有效
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保障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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